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50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5年12月16日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72
号）。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限售期安排、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6年4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4月10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6
年4月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
业中心311室主持了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 签 号 码

7533
83123，08123，33123，58123
688147，188147，438147，938147
3412036，1412036，5412036，7412036，9412036，0569619，5569619
71770886，21770886，46770886，96770886，84097369
14094511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0,500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
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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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50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5年12月16日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6〕72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
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尚水智
能”，股票代码为“301513”。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
500.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6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0.0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 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联尚水智能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尚水智能1号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5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2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37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25.0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525.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71.7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00.0000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24%。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125.0000万股。

根据《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802.01617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425.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00.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1.7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025.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8.24%。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44749279%，
申购倍数为6,908.4972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限售期安排、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6年4月10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
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
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尚水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4月10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0.0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0.00%。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联尚水智能战略
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2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5.00%。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75.0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125.0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获配结果
截至2026年4月1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6年4月14日（T+
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
商）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
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深圳市前海弘盛创业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创新航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荆门亿纬创能锂电池有限公司

国联尚水智能战略配售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获配股数（股）

182,254
147,276
184,094
184,094
184,094
184,094
184,094

2,500,000
3,750,000

获配金额（元）

4,858,891.64
3,926,378.16
4,907,946.04
4,907,946.04
4,907,946.04
4,907,946.04
4,907,946.04

66,650,000.00
99,975,000.00

限售期（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8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24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

证协发〔2025〕57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

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6年4月8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9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999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6,119,3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6,119,380万股，根据《深圳

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总计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4,003,110
2,116,270
6,119,380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65.42%
34.58%

100.00%

初步配售股
数（股）

7,885,989
3,114,011

11,000,000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71.69%
28.31%

100.00%

初步配售比例

0.01969966%
0.01471462%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初步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

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0日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6年4月9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6年4月9日
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行于2026年4月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张

金良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2名，纪志宏董事委托张毅副董事长代为出席
并表决，张为国董事委托梁锦松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孙孝坤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孙孝坤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本

项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提名孙孝坤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孙孝坤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任职期限三年，自本行股东会选举其担任本行执行董事及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计算。本项提名将提交本行股东会选举。

本次会议同意孙孝坤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
其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职期限相同。

孙孝坤先生，1968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自 2026年 3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2023年 9月至
2026年3月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2023年5月至2023年9月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
理；2020年8月至2023年5月任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4月至2020年8月任国家开发
银行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任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2016
年6月至2017年5月任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监事长；2010年10月至2016年6月先后任国家开发银
行风险管理局副局长、信息科技局副局长兼数据运行中心主任、信息科技局副局长兼开发测试中心主

任、人事局副局长。孙先生是高级经济师，1990年获复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2004年获暨南大学经济
学硕士学位。

二、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决定于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在北京召开本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会议

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300562 证券简称：乐心医疗 公告编号：2026-011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18,613,6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乐心医疗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李薇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利路105号A区

0760-85166521
0760-85166286
ls@lifesense.com

证券事务代表

侯娇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利路105号A区

0760-85166521
0760-85166286
ls@lifesense.com

股票代码 30056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聚焦数字慢病管理领域，战略定位“医疗级健康监测设备及服务提供商”，依托在智能可穿戴

设备、医疗级健康监测设备等领域的产品沉淀与持续创新研发，将智能健康监测、大数据与医疗服务
深度融合，构建了从硬件产品矩阵到智能化平台到多场景服务适配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持续夯实在智
能健康监测与慢病管理领域的坚实基础。

在硬件端，公司产品覆盖智能称重、智能血压、智能血糖、智能可穿戴、心电等多种监测设备，形成
了完整的个人健康管理产品矩阵；在软件和数据端，公司软件产品通过统一数据接口与APP生态，打
通多设备间多维数据，形成多产品协同感知体系，实现健康数据的立体化监测与整合分析，并结合相
关算法，推动“数据监测”向“健康干预”闭环；在场景适配方面，公司可针对家庭、医疗机构及海外市场
提供定制化支持，包括区域化硬件设计、数据导出接口、本地化多语言服务等，加速数字健康服务的商
业化应用和全球化拓展。

一、家用医疗设备业务板块
公司深耕智能健康领域二十余年，专业从事医疗健康、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运营服务与销售，为全球健康行业客户提供高品质医疗级系统化的健康监测设备。依托智能医疗与

可穿戴技术的持续创新，公司产品线已覆盖智能电子血压计、电子健康秤（体重秤及厨房秤）、智能血
糖监测仪、脂肪测量仪、心电监测设备，以及智能可穿戴等终端，形成了多维体征监测产品矩阵。凭借
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与丰富的项目经验，公司已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健康行业客户建立了长期持续合
作关系，针对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定制化交付高品质、医疗级健康监测设备。

二、远程健康管理（RPM）业务板块
远程患者监护（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简称RPM）是一种医疗服务模式，其通过先进的传感器、

移动设备和通信技术测量并传输用户生命体征数据（如心率、血压、血糖、心电等），并将数据发送回医
疗服务提供者，以供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健康评估、风险预警、健康指导等。RPM极大提高了医疗服
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了患病风险和医疗费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着医疗健康行业的现代化和数字化
转型。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RPM行业发展迅猛，随着全球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RPM作为一种
创新方案正向全球市场拓展。

公司的医疗级健康监测设备是RPM业务的关键组成部分，公司凭借多年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沉
淀、服务国内外行业头部客户的经验洞察，持续深挖海外RPM头部客户的核心应用场景需求，逐步形
成了面向慢病管理领域的远程健康管理（RPM）解决方案，涵盖了从远程智能健康设备的研发制造、设
备集成、设备管理、物流仓储、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分析处理到客户反馈等多个环节，可根据各行业客
户需求快速响应、高效交付，目前公司已和欧美国家多个头部RPM客户建立深度合作，该业务实现了
持续、稳定增长。

三、数字慢病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数字慢病管理解决方案业务，完善业务架构与应用场景，建立了从“硬件层”

到“数据层”到“应用层”再到“功能应用层”的整体要素架构，“智能健康监测设备+数据+服务”的闭环
模式不断完善；该业务以医疗级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为载体，通过相关应用与算法，为终端用户提供高
效的慢病管理服务。

硬件层，公司产品已覆盖智能称重、智能血压、智能血糖、智能可穿戴、心电等多种监测设备，通过
多元产品矩阵，实现人体多体征、多维数据监测；数据层与应用层：公司通过统一数据接口与小程序或
APP生态，打通多设备间多维数据，形成多产品协同感知体系，实现健康数据的立体化监测与整合分
析，并结合相关算法，自动生成个性化干预方案，推动“数据监测”向“健康干预”闭环；在场景适配方
面，公司可针对家庭、医疗机构及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支持，包括区域化硬件设计、数据导出接口、本
地化多语言服务等，加速数字健康服务的商业化应用和全球化拓展。

其中，心血管病领域，公司依托多年技术与数据积累，研发出集“智能监测设备 +垂类应用”于一
体的心血管慢病管理解决方案。该方案利用医疗级可穿戴产品与桌面监测设备，全天候、多维度采集
心率、血压、血糖、血氧等生理数据，通过云平台进行实时同步、趋势分析与风险预警，并通过相关应
用，生成个性化干预方案和报告。此闭环服务可帮助患者建立长期、精准的健康管理体系，提升了心
血管慢病干预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风险提示：公司数字慢病管理业务在技术、市场推广层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预测相
关业务对未来公司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5年末

1,391,387,587.72
1,024,420,998.98

2024年末

1,512,766,953.89
996,172,799.9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8.02%
2.84%

2023年末

1,556,498,078.53
1,040,603,601.53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

986,210,596.57
81,999,096.60
76,802,074.54
152,867,638.52

0.3770
0.3764
8.12%

2024年

983,982,436.12
61,364,226.27
55,977,498.26
118,850,136.93

0.2827
0.2827
6.02%

本年比上年增减

0.23%
33.63%
37.20%
28.62%
33.36%
33.14%
2.10%

2023年

884,256,692.63
34,367,303.85
22,539,241.52
74,141,927.21

0.1597
0.1597
3.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73,307,188.91
22,942,005.96
20,648,884.66
28,502,113.99

第二季度

248,057,597.43
19,348,424.56
17,422,044.15
19,751,750.48

第三季度

235,764,360.18
23,390,957.76
21,546,598.78
56,108,059.48

第四季度

229,081,450.05
16,317,708.32
17,184,546.95
48,505,714.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潘伟潮

潘志刚

王国兵

#孙浩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圆
信永丰医药健康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王炎东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圆
信永丰聚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乐心医疗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基石1号”员

工持股计划

方奕忠

#李猛

23,345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30.56%
0.91%
0.78%
0.72%

0.59%

0.47%

0.43%

0.42%

0.41%
0.39%

23,125

持股数量

66,802,874.00
2,000,000.00
1,713,000.00
1,577,800.00

1,290,000.00

1,017,800.00

944,300.00

912,200.00

901,700.00
849,6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54,050,155.00
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数量

11,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潘伟潮为公司董事长、潘志刚为公司董事与总经理、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基石1号”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发布的员工持股计划，三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25年修订）》公司完成了董事

会选举换届工作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公司根据最新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内部治理制度规范以

及“监事会改革”，将“股东大会”统一修订为“股东会”，由公司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

的职权等，加强了公司内部规范运作，提升了整体治理水平。

2、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基石1号”员工持股计划及“增益1号”员工

持股计划，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均为2025年、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业绩考核预设目

标值均为2025年、2026年净利润分别达到人民币8,000万元、1亿元（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

值作为计算依据）。本次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有效地激发了经营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

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此次业绩目标的制定也体现出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看好。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伟潮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